
附件十一 

切結書 

貴處○○年度補助（委託）本會（院、中心、……）辦理「○○○○○○計畫」，

所發生之各項個人所得，本會（院、中心、……）均已依所得稅相關法令規

定，辦理所得稅扣繳等事宜。 

此致 惟補助專案管理人 

應填寫『專案管理人』 

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

機關（構）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 

機關（構）負責人簽章：○○○ 

中中   中   中   華  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【請加蓋機關（構）印信】




